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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：公司）在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32号

B座20层公司1号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。本次会议通知提前以电子

邮件的方式送达，会议于2017年8月3日上午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

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，实际出席董事7人，其中独立董事3人。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

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振东先生主持，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 

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8 月 1 日分别收到独立董事侯宏启、林志、肖作平的书面

辞职报告，三人申请辞去独立董事及其他相关职务。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

经控股股东杭州光恒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提名，拟增补金炳荣、孙佩学、

毛一平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，简历详见附件。 

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金炳荣、孙佩学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毛一平尚未取得

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其本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

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公司本次增补的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候选人的任职资格、提名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同意本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 

 

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。具体内容同日公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

站。  

本议案经表决，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 

本议案尚需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采用累

积投票选举产生公司新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。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，在

新独立董事就任前，原独立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规定，认真履行董事职务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1、金炳荣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出生于1948年8月。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专业，硕士

学位；高级经济师。2001年3月至2008年历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党委书记、行

长、调研员、巡视员。现任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曾任上海

达安金融票据传递有限公司董事长、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大中华实业控

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金炳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

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（2015 年修订）第 3.2.3 条规定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2、孙佩学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出生于 1961 年 9 月。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，

硕士学位；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和律师执业资格。2007 年 9 月至今历任上海邦信阳中建

中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、合伙人律师。2017 年 6 月至今任上海德霖医药科技有限公

司董事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孙佩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

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（2015 年修订）第 3.2.3 条规定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3、毛一平，男，中国国籍，出生于 1962 年 11 月，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经济专业，

硕士学位；注册会计师，经济师，税务师。资深的税收政策专家、税收征收管理专家

和企业税务管理专家。2004 年至今历任上海复星高科技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税务总经理、

总裁高级助理、上海地区首席代表、总税务顾问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毛一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及与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

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；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（2015 年修订）第 3.2.3 条规定的情形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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